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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洞庭湖区生态环境危机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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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洞庭湖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系列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湖泊面积急

剧下降、水质污染加剧、生物多样性锐减、血吸虫疫情反复等。政府确立了江湖同治的指导思想，治理方针经历了

从“蓄泄兼筹，以泄为主”到恢复湖泊面积，改善湖区生态环境的变化过程，并先后采取了洞庭湖整修工程、园田

化建设、血吸虫病防治、水污染治理等一系列治理措施，使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为了进一步改善湖区环

境，还需在树立科学理念、加强法制建设、创新管理机制以及整合社会力量等方面作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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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地处长江中游荆江段南岸，湖南省北部，湖北省南部，南纳湘、资、沅、澧四水，长江荆江河段通过松滋、虎渡、

藕池河三口向南分流入洞庭湖，再由城陵矶湖口汇入长江，是吞吐长江的洪道型湖泊。洞庭湖自古为五湖之首，是中国水量最

大的通江淡水湖［1］。长期以来，洞庭湖区一直是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新中国成立后，湖区的工农业生产更为我国的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在不同时期给赖以生存的环境带来不同程度的胁迫影响，一

旦这一胁迫影响超过环境所能承受的容量和强度因子阈值，就会打破自然平衡，发生难以逆转的变化，这一基本的自然规律对

洞庭湖区也不例外。建国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洞庭湖不同地区的环境也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由点至面形成了系列值得关注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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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洞庭湖区地理位置与功能的特殊性与重要性，2014年4月，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之一，国务院批复了洞庭湖生

态经济区规划，为洞庭湖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新的契机。在这一大的前提下，深入调查研究与分析建国后洞庭湖

区经济与环境的辩证关系，了解不同历史时期洞庭湖区出现的主要生态环境危机问题，回顾国家与地方政府应对和解决危机所

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效，进一步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对指导新时期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圈和美丽湖南的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 

1 洞庭湖区环境问题与生态危机 

新中国成立以来，洞庭湖区突出的生态危机可概括为：湖泊面积急剧下降，蓄水调洪功能减弱；水质污染加剧，水生态系

统受损；生物多样性锐减，珍稀物种生境恶化；血吸虫疫情反复，疫区面积呈扩大趋势。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和各级地

方政府针对具体问题采取了积极有力的措施，从总体上扼制住了上述四大环境问题的恶化趋势，但潜在的危机依然存在。 

1.1 湖泊面积与蓄水调洪功能 

洞庭湖曾是我国的第一大淡水湖泊，承纳湘、资、沅、澧“四水”，吞吐长江水量，素有“长江之肾”的美誉，对调蓄长

江中下游洪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代以来，由于大规模堵支并流并垸，入湖泥沙淤积和围湖垦殖等原因，洞庭湖泊面积急

剧萎缩。1949年洞庭湖湖泊面积为4 350km2，到2000年时下降为2 560km2，减少了41.15%（图1）。1998年，湖南省对洞庭湖区

域实行“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使湖泊面积递减趋势得到控制。至2004年，洞庭湖的面积比2000年约扩大10%，重

新回到我国第一大淡水湖的位置［2］。 

由于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洞庭湖为我国湖泊中泥沙沉积率较高、淤泥积居量较多的湖泊之一。洞庭湖水域面积的减少和

泥沙淤积增大致使湖泊容积逐年递减（图 1）。自建国以来到 1995年，湖区容积递减率达到 43%，直到 2000年后，湖区容积递

减趋势才得到控制。洞庭湖容积的降低极大地减弱了其调蓄洪水的能力，使得湖区的洪涝频发。1950—1970 年代，洞庭湖区隔

5 年一次大水；1980 年代，三四年一次大水；1990 年代，除 1990、1992、1997 年外，其他 6 年均为大水灾［3］。1999 年的洪

水，是在 1998 年出现百年不遇特大洪水后，接连出现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二个高洪水位［4］。随着人类大环境的变化和洞庭湖

区的过度围垦，水患呈现出越来越频发的特点。洞庭湖区历史上频繁发生的洪涝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其灾害

损失也逐年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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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湖泊水质污染状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因工农业生产和民众生活所排放的污废水以及大型养殖场

所和水面养殖等引起的洞庭湖水体污染正逐步加剧，水环境受到严重的威胁，环境承载能力已到了不堪重负的境地（表1）。 

 

由表1可看出，建国至1970年期间，洞庭湖区的污染源主要是生活污水、养殖废水和农业面源污染，而各个区域的水质基本

保持在地表水II~III类标准水平。后期随人口增长，生活和养殖废水量增大，农业面源污染强度也增大，加上造纸等工业废水

的排入，使湖区水质整体上逐步下降到III~IV类水平，局部严重区域出现中度富营养化现象。 

1.3 湖区生物多样性锐减趋势 

洞庭湖地貌类型多样，气候温暖湿润，自然条件复杂，湖区繁衍了丰富的生物种类，大量的野生动植物在这里栖息、生长

和繁殖。1992年，作为洞庭湖主体的东洞庭湖经国务院指定，代表中国加入国际湿地公约组织，1994年，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湿地和珍稀鸟类。然而，洞庭湖区域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正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近代以来，

特别是建国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围湖造田以及泥沙淤积导致湖泊面积锐减，湖区生态环境逐渐恶化，动植物栖息地受到

严重威胁，加上人类对资源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以及过度的捕猎，使得许多珍稀鸟类和名贵鱼种大量减少，甚至灭绝。部分水

域沉水植物逐步消亡，外来入侵物种增多，水产量急剧下降（表 2）。关贯勋曾报导 1960年在 1小时内飞过视力的天鹅有 23 群

413只［5］。但是到现在，天鹅在越冬种群中已成为鲜见的种类，说明在最近的几十年间其数量呈衰减趋势。 

 

1.4 血吸虫病疫情呈回升趋势 

洞庭湖区因其地理因素，为全国血吸虫病重疫区，钉螺面积广，患病人数多，解放前不少地方呈现出“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凄凉景象，成为美丽洞庭湖畔一道不和谐的场景。据初步统计，建国之初，洞庭湖区血吸虫病流行疫区的

患者约11.8 万人，涉及12 个县75 个区的443 个乡。到1956 年，血吸虫病患者达到32.96 万人。1961年，洞庭湖区血吸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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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的疫区为18个县、市和10个国营农场。到1970年代初，湖区血吸虫病流行区人口达560多万人，其中血吸虫病人61.89万人，

流行累计钉螺面积29.99亿m2。截至1980年代末，洞庭湖区血吸虫病流行的疫区还是有19个县、市和14个国营农场。数据资料显

示，洞庭湖区血吸虫疫区面积自建国初期到1980年时期一直呈上升趋势。由于国家对疫情的高度重视，采取了系列措施，1980

—1985年期间取得显著的成效，使疫区面积显著缩小。然而，1985年之后，由于洪水泛滥导致疫区面积再次增大，疫区面积曲

线在1985年出现新的拐点，洞庭湖以及四水尾闾地区又先后查出一些血吸虫病新流行区，钉螺分布面积每年以4~6万亩的速度增

长。直到2005年后疫区面积增长趋势才得到逐步控制。 

2 新中国成立后洞庭湖区环境治理的指导思想与宏观政策 

2.1 生态环境治理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对江湖的治理和水利建设放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新时期洞庭湖区治理政策可从

几个层面来分析。 

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就决定实施荆州分洪区工程，是按江湖同治来设计的。荆州分洪区工程可减少长江来水对长江大堤、

洞庭湖区、江汉平原的威胁。1954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其编制的《长江流域规划要点报告》中提出“江湖两利”的指导思

想。从1950年代就开始规划的三峡大坝建设，就是把洞庭湖区的治理与长江流域治理统筹考虑与规划的。1986年，中央和国务

院责成水利部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以钱正英为组长的三峡论证领导小组成立了14个专家组，开展了近3年的论证。

到洞庭湖来考察的专家、学者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有16批之多，希望三峡大坝的修建能为洞庭湖区治理创造良好的条件［6］。

期间，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多项政策法规作为对江湖治理的指导性文件。 

洞庭湖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不是孤立的，其与国家和国际不同历史时期的大环境问题紧密联系。建国以来，我国在生态环境

保护领域经历了一个从污染治理到源头防治，从污染强度限制到污染总量控制，从工业污染治理到农业面源污染控制，从城市

污染治理到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并逐步地过渡到从单一的环境保护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和生态系统安全维护等，而在新的

时期，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了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更为宏伟的目标。国家与地方政府在各个时期出台的环境政策法规

（表 3）与我国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的特点密切相关，其不仅反映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与进步，也是指导洞庭

湖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方针政策、法规和依据，在协调湖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矛盾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49年以来，国家对洞庭湖区治理的方针可分为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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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1949—1998年，治理方针主要是“蓄泄兼筹，以泄为主”。针对历代以来的关于洞庭湖是以蓄为主还是以泄

为主的争论，1954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明确提出长江中下游防洪，必须采取“蓄泄兼筹，以泄为主”的治理方针。1957年周

恩来总理再次提出长江和洞庭湖的治理要贯彻“以泄为主，蓄泄兼筹，南北兼顾，江湖两利”的方针。按照此方针进行了长期

不懈、大规模的治理洞庭湖的水利建设［7］。 

1996年的《研究洞庭湖综合治理问题的会议纪要》确定洞庭湖治理要坚持“综合治理、治本为主、标本兼治”的总方针和

“南北兼顾、江湖两利、蓄泄兼筹、以泄为主”的工作方针。1997年9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制定的《洞庭湖区综合治理近期规划

报告》中，再次重申“蓄泄兼筹，以泄为主，综合治理，江湖两利”的指导方针［8］。这一时期，开展堤垸整修、防洪设施建设，

农田水利建设，围湖造田，都是这一方针的产物。但洞庭湖区环境持续恶化，1998年前后，连续发生特大洪涝灾害，说明这一

方针不能根本上治理好洞庭湖的水患问题和湖区环境问题，必须进行调整。 

第二个阶段：1998年至今，治理方针主要是突出综合整治洞庭湖区的洪涝灾害与修复洞庭湖区的环境相结合的新理念和新

思路。1998年，包括洞庭湖区在内的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发生后，国务院提出了“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平垸引洪；

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道”的灾后重建32字指导方针。2002年6月，朱镕基总理来湖南检查和考察防汛工作时，

明确提出要坚持恢复“浩浩汤汤”洞庭湖的目标，即通过退田还湖、平垸行洪、移民建镇，使洞庭湖恢复到1949年前4 350km2

的湖面。他认为平垸行洪、退田还湖是治理水患的根本之策，根本性的措施就是加强水土保持，改善生态环境。 

2.2 湖区血吸虫病防治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高度重视。1950年6月1日，湖南省第一个血吸虫病防治机构——湖南省农村

疾病防治委员会岳阳试验所在岳阳县黄沙湾建立①1。1955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1958年，发表了

著名诗篇《送瘟神》，给身受血吸虫危害的洞庭湖区广大人民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洞庭湖区开展了有组织的防治工作，掀起了

一个又一个送瘟神的群众运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血吸虫病的条例、通告、通知等重要文件（表4）。 

 

3 洞庭湖区生态环境的治理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省水利部门多次制定《洞庭湖整治方案》和《洞庭湖区水利建设规划》。1950年代以来洞庭湖区生态

环境保护包括洞庭湖整修、园田化建设、退田还湖、平垸引洪、移民建镇、污染综合治理和湖区血吸虫病防治等五大工程。 

                                                        
1
 ①洞庭湖志编辑部. 洞庭湖志血吸虫病防治篇. 内部资料，1991 年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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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湖区整修工程 

3.1.1 合堤并垸 

湖南和平解放后，湖南省政府水利局就对湖区堤垸受灾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1949年冬到1950年春，共修复溃垸347个，培

修堤长3 210km。在复堤工程中，有计划进行了合堤并垸，缩短防洪堤线，特别是兴建了总面积达422km2 的钱粮湖防洪大圈①。

1952年，省政府在“南洞庭湖整修工程是以改善湘、资洪道，使二水主流分离，减少顶托干扰，并有计划的修复溃垸，进行并

垸堵流，同时兼顾航运与排渍”的方针指导下，动员大量民工完成土方2 460万m3，石方20万m3，新修临湖大堤530km，并在临

湖洲滩植防浪柳300万株。整治资江、湘江入湖通道，实现了湘、资两水基本分流，减少了顶托的威胁。通过这次整修，48个小

垸并为3个大圈，湘、资两水尾闾洪道和堤垸就此定型［7］。 

1954年洞庭湖区发生了百年罕见的大洪水，共溃决大小堤垸356个。为了重建家园和恢复生产，省人民政府报经中央批准，

“重点整修，医治创伤，清除隐患，加固险堤，有计划地并流堵口，合修大圈。”该工程于1955年12月10日开工，1956年5月15 

日竣工，共完成土方8 611 万m3，石方47.9 万m3。建明山头、大东口、赵家河等排水闸，黄茅洲船闸，罗家铺节制闸，沙河口、

王家垱进水闸以及难工地段加修和洪道扫障疏浚等。通过治湖工程，形成了沅水和澧水独立入湖洪道，并200多个零乱的堤垸为

沅澧大圈，全湖区堤防由6 400km 缩短为3815km，保护耕地662万亩。1958年，大兴水利，搞大兵团作战，湖区大搞蓄洪垦殖结

合，灭螺围垦，围垦了茶盘洲、黄盖湖、屈原、君山等几个著名的国营农场。 

3.1.2 堵支并流 

1949、1952、1954年洞庭湖区连续发生大水，大批小矮堤垸溃决。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并实施“堵支并流，合

建大圈”的整治方案。从1952年开始，先后堵口60余处，缩短堤防3 107km，原有的993个垸合成了221个。垸的数量减少了，垸

堤的防洪标准大大提高了［8］。 

3.1.3 除涝排渍及撇洪渠工程 

1960年代，省委、省政府号召湖区开展电排歼灭战建设。紧接着又开展了垸内排涝渠道改造和渠系工程配套建设。3年内湖

区机电排灌装机发展到了近10万马力，电排发展到20万kW。1964年后开展的大规模电排站建设，建成了一批大中型的电排站及

电力排灌网络工程，大大改善了洞庭湖区的除涝排渍工作，促进了湖区的农业生产发展。根据不同的地形条件兴建傍山撇洪渠

是洞庭湖区治涝的重要工程措施之一。1970年代，洞庭湖区兴建了一批规模较大的撇洪工程。先后开挖撇洪渠16处，撇洪面积

达4 046km2，保护耕地129万亩，灌溉农田58万亩，扩大耕地面积13万亩①2。通过修建撇洪渠，减少了垸内的洪涝灾害，增加了

灌溉面积与通航里程。 

3.1.4 长江护岸 

长江是流经洞庭湖区的最重要的河流，长江大堤崩塌就会对洞庭湖区形成严重的威胁。1962年，湖南省开始在临湘县江堤

的顶冲点西尾沟抛石护岸成矶。此后又在几个严重崩江地段修建了护岸工程。到1980年代，共完成块石护岸224.51万m3，稳定了

长江大堤，维护了洞庭湖的安全。在洞庭湖二期治理建设项目中，长江干堤（湖南段）批准为国家二级堤防，最后审定总投资

为20.77 亿元。至2001年主体工程完工，其他附属设施于2006年完工，完成总投资18.07亿元，其中国家投资14.15亿元［7］。 

3.2 园田化建设 

                                                        
2
 ①湖南省国土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经济研究中心编. 洞庭湖区整治开发综合考察研究专题报告. 内部发行，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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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60年代，湖区主要工作重点放在抗洪与排涝工程方面，只在垸外洲滩上建了防浪林1 140km。1970年代后，大力植

树造林，在湖区的渠边、路边、屋边、堤边植树约5亿多株，对调节湖区气候、水土保持、防治风沙、改善湖区生态环境起了很

好的作用，基本实现沟渠、树林、道路相结合的直线网格式放块田园景观，湖区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3.3 退田还湖、平垸引洪、移民建镇工程 

1998 年特大洪灾后，国家决定于1998—2002年对洞庭湖实行退田还湖、平垸引洪、移民建镇等一期工作。湖南省委、省政

府编制完成并上报了《湖南省洞庭湖区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规划报告》，国家批准湖南省实行平退堤垸300多处，该工程

从1998年开始实施，国家分批下达湖南省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搬迁安排计划15.8万户55.85 万人，安排资金22.89 

亿元。到2005 年止完成15.8万户55万人的搬迁任务，完成移民建镇投资26.5亿。同时，为了充分发挥平垸行洪、退田还湖工程

的效益，巩固建设成果，1999年以来，湖南省先后建成了汉寿围堤湖垸、澧县澧南垸、澧县西官垸等3个大型分洪闸和5处单退

堤垸的进退洪设施，并平废了全省112处双退垸的阻洪堤坝。 

3.4 洞庭湖区水污染治理 

3.4.1 造纸企业污染治理工程 

洞庭湖造纸业为湖南省废水排放四大重点行业之一，污染问题由来已久。造纸企业污染是湖区水质污染治理的重中之重。

2000年以后，洞庭湖区造纸业发展迅猛，企业数量激增，在岳阳、常德、益阳三市的15个县市区分布有化学制浆造纸企业25家、

废纸造纸企业76家，湖区的这些造纸企业多数没有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25家化学制浆造纸企业中，碱回收等环保设施齐全且

能正常运转的仅有2家，其余化学制浆和废纸造纸企业化学需氧量排放浓度超标几倍甚至10倍以上［1］。2006年12月，湖南省政府

成立了洞庭湖区造纸企业污染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并出台了《洞庭湖区造纸企业污染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通过整治行

动，湖区236家造纸企业除了2家环保达标企业在生产外，其余企业全部关停。 

3.4.2 湘江干流两岸养殖污染防治工程 

2014年11月，湖南省政府通过了《湘江干流两岸养殖污染防治工作补贴政策及方案》［9］确保湘江流域和洞庭湖区免受养殖

污染。方案根据湘江环境容量，合理调整、优化畜禽水产养殖结构、布局及规模，科学划定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严格执

行环境影响评价，控制养殖总量，推行清洁生产方式，并实行市、县、乡三级政府辖区负责制，由环保部门监督执法，牵头协

调任务实施，财政部门落实资金和监督资金的使用，发改、国土资源、规划、科技、林业等部门认真履行各自责任，为湘江养

殖污染防治提供保障。 

3.5 血吸虫病防治 

①初步防治阶段（1950—1956年）。这一时期主要是建立防治机构网络，进行流行病学初步调查研究，开始初步防治工作。

②全面防治阶段（1957—1959年）。这一时期全省以围垦灭螺为主，结合药杀，处理钉螺面积400余万亩，消灭钉螺面积100余

万亩，救治了大批急慢性和晚期血吸虫病病人。③被迫停滞阶段（1960—1962年）。这三年洞庭湖区的血防工作出现了停滞不

前的状况，血防机构或更名、或撤并，血防人员或改行，编制减少近60%，大部分地方的灭螺群众运动处于停顿状态。④恢复发

展阶段（1963—1966年）。中央先后召开了四次全国血防工作会议，总结了前阶段的经验教训，制定了《血防工作条例》。这

几年不仅突出抓住了灭螺，查病治病工作进展也较快。⑤血防工作出现灾难性后果的阶段（1967—1969年）。本阶段因开展“文

化大革命”，血防工作身受其影响，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放慢了防治进度，降低了防治质量，破坏了“防治为主”的方针和综

合防治规划，严重挫伤了血防专业技术人员和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⑥新的发展及再度回落阶段（1970—1986 年）。1970年，

中共中央发出了毛主席批示“照办”的（70）2号和（70）49号文件，中共湖南省委在沅江召开了血防会议，极大地促进了血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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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开展。1980年代后期，因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认为血防工作搞得差不多了，思想上、组织上、措施上对血防工作再次

放松。⑦依法治“虫”，血防工作再掀高潮阶段（1987年至今）。1987年，湖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全国第一部血吸虫病防治

地方性法规——《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管理条例》。各级人大每年组织血防执法检查，把单纯由行政管理的血防工作纳入法治

轨道；同时，实行科学防治，在洞庭湖区陆地和水上对人畜开展大面积化学药物治疗，以达到消除传染源，迅速控制疫情的目

的。 

4 展望与建议 

4.1 树立科学理念 

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圈建设涉及面广、工程浩大，要改变建国后被动应对危机的格局，有必要树立新的科学生态理念。建议

在政府层面设立多个资金管理项目，用于支持科技开发和信息管理。科技与信息共享交流平台的搭建将为洞庭湖整个流域的综

合管理提供保障，建立环境监测、预报、预警的系统可以大大降低管理的损失与风险，完善的预警和监测体系可以大大提高流

域管理效率。引入与发展这些现代科技手段，在防范和控制危机方面全面提升预、防、治的综合能力。 

4.2 加强法制建设 

洞庭湖生态经济圈建设要立法先行，对已经制定的《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

《环境影响评价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湖南省湿地保护条例》以及《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法律法规，应当确保其得到有效

地实施。各级地方政府应当确立法治政府和依法行政理念，切实履行法定职责，将洞庭湖区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常规考虑。对生

态经济圈内的一切活动，对圈外的与环境有关活动应以最高的环境标准划出红线，尤其要规范政府的行为，同时明确每个公民

的环境保护责任，实现湖区和谐发展，做到人水安澜。 

4.3 创新管理机制 

从大视野来看，洞庭湖区的管理是分散的，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统一协调机构。洞庭湖目前为益阳、岳阳、常德三

市共同拥有，洞庭湖生态经济圈现已成为国家战略，为创新洞庭湖区的管理机制建立统一的洞庭湖区协调管理机构提供了难得

的契机。政府可以以三市主管部门为参与者，设立“洞庭湖综合开发治理委员会”，作为协调洞庭湖综合治理的最高权威机构。

机构责权分明与分工协作是实施综合管理的体制保障，有效的管理机构有法定的组织结构、议事程序与决策机制，其决策对地

方政府有制约作用。洞庭湖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是由经济发展的不适当造成的，而且与其背后的行政管理模式、行为方式

以及价值理念有着密切关联。要制定生态安全策略，首先要从行政管理模式的创新上狠下功夫。 

4.4 整合社会力量 

洞庭湖区的环境修复与保持必须发挥政府、个人与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加强水资源保护舆论宣传和监督是关系整个社会发

展与进步的事业，涉及千家万户。政府还需进一步加大宣传，提高全社会的水资源保护意识，增强节水知识宣传力度，呼唤社

会关注水问题、珍惜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政府和民间团体要帮助民众更新思想观念，牢固树立人与湖和谐相处的理念。政府

不应是环境保护的唯一主体，在为公民和社会团体的环保活动提供帮助的同时，民间团体也要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成为环保建

设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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